共青团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团泉师院委〔2014〕35号

关于开展“廉洁自律从我做起”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分团委会：

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道德品质。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大学校园环境中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和文化氛围。校团委定于十一月份在全校各班级团支部中广泛开展以“廉洁自律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团日活动。请各二级学院分团委认真落实，配合开展各项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安排

1．第一阶段（11月13日）：校团委公布实施方案，各二级学院组织各团支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择优推荐2-3个团支部参加校级评比。

2.第二阶段（11月13日—11月19日）：各二级学院将推荐的团支部信息材料（附件1）汇总到校团委组织部。

3．第三阶段（11月23日）：由校团委各部门组成评比小组，于11月23日（周日晚）分批到各二级学院进行检查评比。　

4.第四阶段（11月24日—11月30日）：各二级学院将各团支部的汇总材料上交到校团委组织部，进行最后的综合评比。

  5.本次评选将产生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数名。　

二、活动要求
1.活动内容要切合主题，形式力求新颖活泼，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2.开展活动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

3..各二级学院推荐的团支部将填好的《主题团日活动评选推荐表》（附件1）：《主题团日活动设计方案》（附件2）电子版材料于11月19日前交至校团委组织部。

4、填表中涉及到学院专业班级均需填写全称。

三、评比事项

1.初评结束后，各参赛团支部需上交活动照片汇编、活动总结等材料，连同活动设计方案共同构成评比材料，评比分数纳入总分计算。

2.评比材料需学院团委盖章，于11月30日前上交到校团委组织部，同时将电子版发到校团委组织部邮箱qsxtzz@163.com(材料打包成一份，命名为：XX学院“廉洁在我心中”主题团日活动材料）

 3.评比结果将以文件形式挂在校园网进行表彰。

4．评比安排：
	
	第一批

（18：30-19：30）
	第二批

（19：45-20：45）

	第一组
	文传
	外院

	第二组
	数计
	物信

	第三组
	工商
	教科

	第四组
	政发
	体院

	第五组
	化生
	资环

	第六组
	音舞
	航海

	第七组
	
	美设


附件：泉州师院“廉洁在我心中”主题团日活动评选推荐表

                    共青团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2014年11月10日

  抄送：校领导，各有关部门。                                   

  共青团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2014年11月10日印发  
附件1：

泉州师院“廉洁自律，从我做起”
主题团日活动方案推荐表

学院：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团支部（班级）
	人数
	活动地点
	团日活动题目

	1
	
	
	
	

	2
	
	
	
	

	3
	
	
	
	

	4
	
	
	
	

	
	
	
	
	

	
	
	
	
	

	
	
	
	
	

	
	
	
	
	

	
	
	
	
	

	
	
	
	
	


注：学院一栏需盖学院团委公章


